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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新闻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业务培训 专业展览 书刊编辑 国际合作与交流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0063

1992-06-27 业务主管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

北京市西城区南菜园 53 号中华家园 2 号楼 1 单元 201 室

63532952 互联网地址 www.cfdfe.cn

吴晓灵 原始基金数额 1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54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6,554,859.89

本年度总支出 5,048,470.6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730,246.4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47,421.89

行政办公支出 314,499.91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2.1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3.11%

� � 本基金会 2012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3,800,000.00 27,750.00 3,827,750.00

3,800,000.00 27,750.00 3,827,750.00

0.00 0.00 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30,106,130.49 23,984,620.83 流动负债 9,526.69 7,971.21

其中：货币资金 7,061,280.49 23,918,680.83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1,700,000.00 19,7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02,330.73 90,382.04 负债合计 9,526.69 7,971.21

净资产合计 41,898,934.53 43,767,031.66

资产总计 41,908,461.22 43,775,002.8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1,908,461.22 43,775,002.87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6,021,161.53 5,873,741.46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5,877,773.00 37,893,290.2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488,817.73 1,427,750.00 6,916,567.73

其中：捐赠收入 2,400,000.00 1,427,750.00 3,827,75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3,038,813.32 0.00 3,038,813.32

二、本年费用 5,048,470.60 0.00 5,048,470.60

（ 一）业务活动成本 4,730,246.40 0.00 4,730,246.40

（ 二）管理费用 314,499.91 0.00 314,499.91

（ 三）筹资费用 2,949.29 0.00 2,949.29

（ 四）其他费用 775.00 0.00 775.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575,170.07 -1,575,170.07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2,015,517.20 -147,420.07 1,868,097.13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五、监事：李民 袁欣 王云桂

� � 第一，火葬场员工获取死者
金牙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属不当
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
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利益
受损的事实，取得不当利益的一
方称为受益人，损失利益的一方
称为受害人或者受损人。

对不当得利，各国民法典均
有相应涉及，学界研究这个问题
的文章也很多。 我国《民法通
则》、《物权法》都有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 92 条，没有合法根据，取
得不当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
损失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 131
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

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
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
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
予以收缴。

就是说一旦确定该利益为
不当得利，就有返还的义务。 火
葬场员工获取死者金牙的行为
就是一种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
权利人。

但如果像德国案例中交代
的那样， 多少年已经过去了，权
利人已经无从查找，没有人再可
以为死者的遗留物主张权利了，
那么此时将其作为无主物，或上
交国家，或捐给慈善机关，也应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于法于情
都可以成立。

第二，死者金牙的权利人不
是火葬场，而是对死者享有遗产
继承权的人。 遗体火化后对死者

金牙的遗失，并不必然导致其对
遗失物所有权的丧失。

我国《物权法》第 107 条规
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
权追回遗失物。 第 109 条，拾得
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 拾得
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
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第 110 条规定，有关部门收
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
及时通知其领取； 不知道的，应
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

第 113 条规定，遗失物自发
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
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据此， 在拾得死者金牙后，
火葬场应当履行一系列法定程
序，予以公告。 在公告有效期内，
只要权利人不放弃，他就可以坚
持主张对死者金牙的所有权，火

葬场也就无权将金牙上缴国家
或捐给慈善机构。 公告有效期过
后，死者家属没有认领的，方可
由国家收归国有。

第三，如果火葬场没有履行
公告等法定程序或火葬工将死
者金牙据为己有，殡葬管理机关
可否对火葬场实施类似没收违
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由于我国《殡葬管理条例》
对此并没有涉及， 也就意味着
没有授予管理机关相应的行政
处罚权限。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是职权法定， 法律赋予行政机
关什么权能， 行政机关才能行
使什么权能，《殡葬管理条例》
没有赋权给管理机关相应的行
政处罚权， 行政管理机关也就
无权对火葬场此类行为实施行
政处罚。

第四，退一步讲，如果《殡葬
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殡葬管理
机关可以对火葬工和火葬场的
行为进行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
的行政处罚，罚没的款项也应按
照规定上缴国库，作出行政处罚
的机关无权对该款项进行任何
处分。

我国《行政处罚法》 第 46
条规定， 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
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
离。 除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第
四十八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
款外，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
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
收缴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银
行应当收受罚款， 并将罚款直
接上缴国库。

财政罚没流向公益领域，是否可取？

� � 在日本， 有这样一个基金，就
是一些人突发死亡，他们放在银行
里的存款，如果到了一定的时间还
没有人认领，就会被放到银行基金
里，然后拿来做公益。 德国的这个

案例还不太一致，因为它涉及到已
经被第三方占有，国家再回收。

个人认为，如果可以找到死
者的法定继承人，财产可分配的
情况下， 应该先归继承人所有，

如果无法分配，或者继承人放弃
继承，有捐赠意愿，则可以捐给
公益组织。 这个案例里，说德国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处理方式，那
么被没收的财产就可视为财政

收入，政府有权决定财政收入的
处置情况。 所以，捐给慈善组织
的做法是合理的。

对于行政处罚的收益也一样，
收入到政府手里，那么政府就有权

利做出相应的分配，不一定非要做
公益，也可以用于改善行政领域的
服务质量，用于任何公共事务。 没
有必要非捐给公益组织，因为政府
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服务主体。

（上接 05 版）

中国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董强：

政府有分配财政罚款的权利，没必要一定捐给公益组织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黄凤兰：

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权利人

法律解析

观点四


